
 

 

中国人民大学“训勉鹏程校友互助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为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培养人大同学自尊、自信、自立、自助、

互助精神，并培养信用观念，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由朱训校友捐

赠人民币 30 万元、常鹏校友捐赠人民币 200 万元，共同支持设立中

国人民大学“训勉鹏程校友互助基金”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第二章  资金来源 

项目主要资金来源为朱训、常鹏校友捐赠，此外，还包含学生归

还的借款本金以及受助学生承诺还款时向项目捐赠的不少于人民币

100 元的捐款。 

第三章  资助条件 

1.遵守法律法规，未受过任何校纪校规处分，无不诚实守信行为。 

2.为有切实需要的全日制在校就读的本科学生，优先考虑来自农

村的以及被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第四章  资助额度 

项目确定每学年借款额度为人民币 30 万元。一般每人次申请金

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元，具体金额在借款合同中约定。每名学

生在校期间每学年只能申请 1 次，且本科期间最多可申请 4 次。 

第五章  借款利息 

项目执行零利率。 

第六章  申请和发放程序 

1.学生向所在学院（系）提出申请，填写《“训勉鹏程校友互助基



 

 

金”贷学金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申请表应载明学生重要

信息，包括：姓名、班级、学号、身份证号、籍贯、联系方式等；申

请表需经学生家长或法定监护人签字确认。 

2.学院（系）在申报工作开始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将审核通过的

学生申请材料报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教育基金会组织评审小组

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通知学院（系）和学生。 

3.学生申请获准后，由申请学生本人与教育基金会签订《“训勉鹏

程校友互助基金”贷学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包含合同本

身以及其从属协议《“训勉鹏程校友互助基金”贷学金还款协议书》)，

合同对申请学生的借款金额与还款期限等权利义务做出明确规定。 

4.合同的内容要求： 

（1）合同中需注明借款具体金额、汇款银行账户信息、申请学

生本人及父母的联系方式。 

（2）合同中需注明还款时间。还款时间应在毕业后五年内。鼓

励申请学生提前还款，体现自立自励。 

（3）合同中需承诺还款时将向项目捐赠不少于人民币 100 元的

捐款。 

5.合同签订后，教育基金会将在约定时间内将贷学金一次性划入

学生银行账户。 

6.在贷学金尚未发放到位期间，申请学生如出现情况不再符合申

请条件，将中止贷学金的发放。 

7.每年 5 月、10 月分别集中审核申请。如有特殊情况另议。 

第七章  还款程序及说明 



 

 

1.贷学金不设固定还款时间与形式，学生可以随时还款；可以一

次还清或分期偿还，每期还款金额不限。 

2.申请学生最迟应自本科毕业之日起五年内还清。如遇特殊情况，

确实无法还款的，应向教育基金会递交书面延迟还款申请。 

3.学生要认真履行还款义务，还款时直接向教育基金会还款。学

生在还款过程中，须注明本人信息及“还训勉鹏程校友互助基金”字

样。贷学金未还清之前，学生要积极与教育基金会保持联系，及时通

报本人联系方式、地址及工作等的变动情况。 

4.对逾期不还的学生，教育基金会将在教育基金会官网等相关网

站上发布催还公告，并公布其姓名、学号、院系、专业、班级及目前

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原则上对逾期不归还的学生不采用法律手段，

但并不完全放弃采取法律手段维护项目的正常运行。 

5.如果项目运行过程中出现大部分申请学生不归还借款的情况，

则待项目资金用完后，自行停止。 

第八章  基金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训勉鹏程校友互助基金”设立于北京市中国人民

大学教育基金会，由教育基金会进行管理。 

项目具体工作由教育基金会与各学院（系）负责。其中，学院（系）

主要负责对学生申请材料中学生基本信息、违纪情况等内容真实性的

审核，保证与申请学生的联系；教育基金会负责审定申请材料，组织

签署借款合同，以及发放贷学金和处理借款到期归还事务等工作。 

第九章  附  则 

1.本管理办法由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和朱训、常鹏校



 

 

友共同制定，每年可依照上年度执行情况，由教育基金会与朱训、常

鹏校友或其委托代表协商进行修订。 

2.本管理办法的解释权属于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 

3.本管理办法于 2025 年 5 月修订，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 

2025 年 5 月         


